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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0 月 24 日 19 时 03 分，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

术产业示范区富园路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

约 1700 平方米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892.95 万元，未造成人

员伤亡。事故发生后，昌吉农高区管委会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

事故调查。2025 年 3 月 27 日，农高区管委会批复了事故调查

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农

高区管委会开展评估工作并编制了《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

“10·24”一般火灾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》，成

立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“10·24”一般火灾事故调查组。现将评

估情况并附有落实清单和证据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2026 年 2 月 13 日，农高区管委会成立了由原“10·24”事故

调查相关成员单位组成的事故评估组。评估组根据农高区管委

会批复的《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“10·24”一般火灾事故调查组》

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报告”）开展评估。事故评估组在事故单

位开展自评的基础上，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、查阅相关文件

资料、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，了解事故单位整改工作情

况，对事故责任追究、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深入评估，对

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事故单位进行反馈，提出工作要

求，形成评估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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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（一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及落实情况

1.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责任人员

（1）亚森江·吾布力卡斯木，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生产

车间工人，火灾发生后，使用灭火器在灭火过程中因操作不当

使得油锅喷溅，导致火势蔓延扩大，涉嫌失火罪，建议移送司

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2024 年 11月 29 日移送昌吉市公安局。

（2）张斌，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投资

人，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，未有效落实主要负责人消防安全责

任，风险辨识不精准，未按照行业标准在炒料间配备 F 类灭火

器，安全意识淡薄，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效果不佳，对厂区

消防安全风险掌握不足，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，建议由农

高区消防救援大队立案查处。

落实情况：农高区消防救援大队对其立案调查，对单位进

行了处罚。

（3）杨世飞，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厂长、安全管理人员，

作为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的安全管理人员，消防安全风险辨

识不精准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效果不佳，履行消防安全管

理职责不到位，未按照行业标准在炒料间配备 F 类灭火器，建

议由农高区消防救援大队立案查处。

落实情况：2025 年 3 月 27 日安环局王亮、农高区大队徐

晓对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消防安全管理人杨世飞进行约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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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对杨世飞立案调查，给予单位行政处罚。

2.企业内部处理人员

高敏，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，作为车间部

门负责人，应对突发火灾情况处置不及时，履行消防安全职责

不到位，建议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对其内部进行处理，并将

处理结果报至农高区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。

落实情况：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对高敏进行严肃口头批

评教育，由公司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部门联合约谈，明确其

消防安全管理履职失职问题；责令其提交书面检讨，并在公司

全员生产会议上做公开检查。

（二）事故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1.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，该起火灾暴露出企业消防安全

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风险辨识不精准，未按照行业标准在炒

料间配备 F 类灭火器，对员工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培训不够深入，

对开展的消防应急演练和教育成果未进行评估，组织员工开展

的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不强，导致员工在应对突发事件时，不

能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最优的处理方式，建议由农高区消防

救援大队立案查处。

落实情况：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消防救援大

队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六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
之规定，给予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11000 元（壹万

壹仟元）（文件编号：昌农科消行罚决字〔2025〕第 0007 号）

的行政处罚，2025 年 4 月 24 日已缴纳罚款 11000 元（票据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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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 65010125）至指定账号。

2.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经济发展局，作为行

业主管部门对远航食品公司安全生产指导服务不全面，日常监

督检查不深不细，对应急救援体系建设、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

不深入、不扎实等问题检查不到位。建议经济发展局向农高区

管委会作出书面检查。

落实情况：2025 年 3 月 18 日下午，经发局党支部书记曹

源在党工委书记赵贤东同志主持召开新疆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

业示范区工作委员会第 6 次会议公开作检讨。

三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加强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

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需全面加强安全管理，落实消防安

全责任制，健全应急预案体系，深入开展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

排查治理。针对事故暴露问题，举一反三完善专项预案与应急

处置措施，加强日常安全教育与年度消防演练并考核评估。企

业复工前须按标准配齐适用灭火器材（含炒料间 F 类灭火器），

确保全员掌握安全知识与应急技能。

落实情况：责任体系与风险管控。公司已完成全员安全责

任制修订，明确各级消防安全职责，建立并运行“风险辨识－评

估－管控－排查－治理”闭环管理机制，组织开展了覆盖全岗位

的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专项活动；应急预案修订完善。系统修

订了《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》及《火灾事故专项应急预

案》，优化了应急指挥架构、响应程序和现场处置措施，显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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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了预案的针对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；培训演练与考核评

估。制定并实施年度安全教育与应急演练计划，采用“理论+实

操+考核”模式开展全员消防知识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。年内已

完成 1 次综合消防演练，并对演练效果进行了全面评估与总结，

确保员工切实掌握初期火灾扑救、疏散逃生及消防器材使用等

关键技能；消防设施规范配备。2024 年冬季在临时车间设置专

门增配了灭火器，配齐了足量、适用的灭火器材，并建立了消

防设施器材台账，落实了定期检查维护制度。

（二）强化安全监督管理

经济发展局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局、消防救援大队等安委

会成员单位需加大日常帮扶指导力度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培训

与应急演练主体责任。在企业厂房设备修缮完成后 3 个月内完

成整改验收。按照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求，定期组织

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履职培训与考核，对履职不到

位人员依法依规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一是建立联合督导帮扶机制。经济发展局、安

全生产生态环境局、消防救援大队等安委会成员单位在新疆远

航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期间开展帮扶指导 3 次，重点督促其落实

安全教育培训、应急演练及隐患排查整改主体责任，推动企业

停工期间安全管理不放松、责任不悬空；二是跟踪掌握企业状

态并强化安全条件确认。鉴于该企业因资金问题处于停工状态，

未开展厂房修缮，相关部门在规定的整改时限内，对其现有安

全设施及安全管理状况进行了核查与评估，确保其在当前状态



- 6 -

下具备基本安全条件，符合停工期间安全管理要求。后续将督

促企业在复工前全面落实安全设施整改；三是扎实开展履职培

训与考核。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部署，已组织

辖区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开展专题履职培训 2 期，

并进行现场考核。对考核中发现履职意识不强、安全管理不到

位的人员，均记录在案并督促整改，情节严重的已依法依规启

动处理程序。

（三）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

针对此次火灾事故，在榆泉产业园区召开现场警示教育大

会。各相关部门应加强协同联动，对园区中小企业开展消防安

全帮扶，常态化组织警示教育、应急演练、现场观摩和专项培

训，指导企业配齐消防设施、编制实用预案、每年开展消防演

练，普及安全知识技能，实现“人人讲安全、个个会应急”。

落实情况：2024 年 10月 22 日，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，已

在榆泉产业园远航食品公司事故现场组织召开了火灾事故警示

教育大会，农高区内 30 余家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参加，

通过实地查看、案例剖析、教训宣讲等方式，取得了深刻的警

示教育效果；建立结对帮扶机制：经济发展局、消防救援大队

等部门联合建立了中小企业消防安全“一对一”结对帮扶机制，

为企业提供完善应急预案、规范设施配置、指导应急演练等针

对性服务。截至目前，组织专项消防安全培训 4 场、现场观摩

交流活动 2 次；指导预案演练与设施配备；指导农高区各企业

修订完善简明实用的应急预案共计 40 余份，推动企业开展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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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应急演练 30 余场次。督促 30余家企业按标准增配灭火器、

应急照明灯等消防器材 200 余件，提升了基础保障能力；普及

安全应急知识：广泛开展“安全宣传进企业”活动，通过张贴海

报、发放手册、组织有奖知识问答等多种形式，普及消防安全

知识与应急技能。推动各企业开展岗位应急技能培训，着力提

升员工的自救互救和初期应急处置能力，积极营造“人人讲安全、

个个会应急”的氛围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措施建议

通过此次评估，评估组认为责任单位在后续工作开展、防

范措施落实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加强的方面：

新疆远航食品有限公司应在已初步构建的安全管理制度体

系基础上，进一步将工作重心从“建章立制”转向“落地见效”，

推动安全管理真正融入生产全过程、嵌入岗位行为。重点应着

力于以下方面。一是强化制度执行刚性，确保安全规范一贯到

底。建立健全“日常巡查、专项督查、绩效考评”三位一体的监

督机制，尤其加强对炒料间、仓储区等重点风险区域的全过程

监管，确保各项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在生产实践中得到不折不

扣的执行。二是培育自觉安全文化，推动行为习惯根本转变。

通过持续的管理示范、行为引导与制度约束，使员工逐步养成

“遵守规程、规范作业”的职业习惯，坚决杜绝违章指挥、违规

作业、违反劳动纪律等“三违”行为，筑牢“人”的防线。三是建

立制度动态优化机制，保持体系持续适用有效。定期对现有安

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的适用性、有效性开展系统性评估，结



- 8 -

合生产运行实际与行业标准变化，及时进行修订完善，确保制

度体系始终与时俱进、贴合实需。四是深化安全教育培训，实

现全员安全素养系统性提升。将安全教育培训作为企业本质安

全建设的基石工程，坚持分层分类、按需施教，推动安全培训

系统化、常态化、实效化，促进员工从“被动服从”向“主动要安

全、自觉会安全、真正能安全”的根本转变。

五、评估组综合评价意见

评估组根据评估工作要求，对“10·24”火灾事故的问题整改、

防范措施落实以及相关责任人、责任单位的处理处罚等情况，

通过查阅文件资料、现场核查及人员访谈等方式进行了综合核

查与论证评估。

评估认为，相关责任单位能够深刻吸取本次火灾事故教训，

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各级管理人员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

织领导，多次进行专题部署，深入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。

针对事故暴露出的突出消防隐患与薄弱环节，相关单位制定了

具体可行的整改方案，投入必要资源确保整改措施落地见效，

在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健全、消防设施完善、应急预案修订、全

员消防培训与演练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改进，单位整体消防安全

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得到有效提升。

综上，评估组认为：相关部门《关于“10·24”火灾事故调查

报告的批复》中所涉及的对事故责任单位、责任人的处理意见

以及各项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要求，均已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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